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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闽财非税〔2024〕2号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公布2025年财政电子票据种

类和式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区）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省直各单

位，各有关金融机构：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财政部

令第 10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稳步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改革的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综〔2017〕32 号）、《财政部关于统

一全国财政电子票据式样和财政机打票据式样的通知》（财综

〔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的通知》（财库〔2021〕46 号）等文件精神，为适应加快现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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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度改革和信息化发展的需要，遵循财政部统一规划和标准规

范，依托数字福建建设优势，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着力

构建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的非税收入收缴和财政票据管

理体系，完善财政部门、执收单位、代收银行数据互通共享机制，

提高非税收入收缴和财政票据使用便捷度，提升非税收入征管效

能，对现有财政电子票据种类和式样进行调整，并将于 2025 年 1

月 1日起启用新版财政电子票据。现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公布

2025 年度我省财政电子票据种类和式样，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启用我省新版财政电子票据

根据财政部对财政电子票据式样的规定，对我省原财政电子

票据票面要素进一步规范，在票据左上角增加“交款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要素，将原左上角“票据名称”调整至票据正上方。

同时按财政部改革要求，为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新增一个票据种类“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形成 2025

年我省财政电子票据种类及式样共 23 种（详见附件）。

为保证新旧电子票据衔接使用，2019 至 2024 年各年度（电

子票据左上角电子票据代码 8位数字中的后两位代表年份，如“19”

表示 2019 年度）省财政厅监制的财政电子票据（以下简称“旧版

电子票据”）允许使用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在 2025 年 3 月底之

前，新旧版财政电子票据可以同时使用）。改革推广过渡阶段，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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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监（印）制的与旧版电子票据配套使用的机打纸质票据[福

建省财政票据（机打）、福建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机打）、福建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机打）]（机打票据左上角 9位红色数字中

的后两位代表年份，如“20”表示 2020 年度）允许使用至 2025

年 3月 31 日。用票单位超过规定期限所开具的机打票据视为无效

票据，用票单位应于 2025 年 6月 30 日前汇总填写未使用的机打

票据销毁清单报原核发票据的财政部门审核后组织销毁。

二、管理要求

（一）财政电子票据是单位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

的原始凭证。缴款人完成缴费后需要纸质实物票据的，可由用票

单位提供财政电子票据版式文件打印件（在白色 A4 纸上打印电子

票据），也可由缴款单位或缴款人自行打印。

（二）各级财政部门应积极组织开展本地区财政电子票据入

账工作，推动财政电子票据的接收及归档。满足《会计档案管理

办法》第八条、第九条所列条件的单位，可以财政电子票据为依

据进行电子入账、报销、归档等会计处理工作。不满足条件的，

可以财政电子票据版式文件打印件进行入账和归档，同时必须保

存打印该纸质件的电子票据。各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确保票据真实可靠，并防止票据重复入账报销。

财政票据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联系省财政厅收费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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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电话：0591-87097862、87097460。

附件：1.福建省 2025 年财政电子票据种类

2.福建省 2025 年财政电子票据式样

福建省财政厅

2024 年 12 月 17 日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各设区市财政票据管理机构。

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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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 2025 年财政电子票据种类

序号 票据种类 电子票据代码

1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35030125

2 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电子） 35010125

3 福建省高等、中专、成人学校学生收费专用票据（电子） 35023325

4 福建省幼儿园收费专用票据（电子） 35023125

5 福建省中小学校学生收费专用票据（电子） 35023225

6 福建省行政没收款收据（电子） 35020125

7 福建省行政实物没收收据（电子） 35020325

8 福建省行政执法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电子） 35042025

9 福建省国有土地收益金票据（电子） 35024025

10 福建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结算）（电子） 35022225

11 福建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退费）（电子） 35022525

12 福建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预收）（电子） 35022125

13 福建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收款收据（电子） 35082425

14 福建省职工医疗互助筹资收款收据（电子） 35082125

15 福建省医疗保险费票据（电子） 35082025

16 福建省社会保险费票据（电子） 35080125

17 福建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业主使用）（电子） 35990125

18 福建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出售公房单位使用）（电子） 35990325

19 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 350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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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 35040125

21 福建省社会团体会员费统一收据（电子） 35070125

22 福建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电子） 35060125

23 福建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电子） 350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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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 2025 年财政票据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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